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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定之實施進度，其詳細規定為何？其中細部計畫應以細

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那些事項表明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依政府採購法規定，投標廠商有那些情形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不

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不決標予該廠商？（25 分） 

三、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，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

要，依那些原則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請依政府採購法、建築法、建築技術規則、區域計畫法等相關營建法規回答下列問

題：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 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在那些情形下，得採選擇性招標？ 
何謂雜項工作物？ 
建築物之拆除應先請領拆除執照，但那些情況不在此限？ 
何謂基地地面？ 
何謂特定農業區？ 


